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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一、根据《云南省教师资格认定实施细则》的

有关规定，结合教师工作的基本特点和我省师资队伍建设的

实际状况，制定云南省申请教师资格人员教育教学能力测评

的标准和方法。 二、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的

对象为非师范教育类毕业和在学期间教学计划中缺少教育教

学实践环节的师范教育类毕业的人员。 三、教育教学能力测

评的原则 （一） 坚持公正、公开的原则 （二） 坚持综合性

评价的原则 （三） 坚持发展性评价的原则 （四） 坚持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 四、测评的项目及分值 （一）教育教学

能力测评主要从课堂教学（实际授课）和课后说课两个方面

进行测评。满分为100分，其中课堂教学综合考核占60分，课

后说课占40分。测评结果分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

等次。 1．申请高校教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及职业学校

文化、理论课等教师资格认定的人员测评内容及分值具体规

定如下： 课堂教学测评 （1） 教学目标，分值为12分 （2） 

教学内容，分值为10分 （3） 教学方法，分值为10分 （4） 教

学技能，分值为12分 （5） 教学效果，分值为12分 （6） 教学

态度，分值为4分 课后说课测评 （1） 教学思想和观念，分

值8分 （2） 教学理论知识的应用，分值8分 （3） 所教学科

的知识体系，分值8分 （4） 教学常规，分值8分 （5） 教学

反思能力，分值8分 五、测评的方法 （一）教育教学能力的

测评采用专家测评法。专家审查委员会根据测评工作的需要



下设若干专业测评组，测评组一般应由3至5人学科专家组成

。测评组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现场测评，并把测评结果报相应

的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审批。 （二）各测评组除采取观

摩和听课外，还可采取现场提问申请人员、检查申请人员教

学资料等各种方法进行测评。 （三）各测评组在认真考查申

请人员课堂教学和课后说课后依据省教育厅提供的测评表给

出恰当的评分，并汇总测试结果，写出测评意见。 （四）教

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的程度和要求 1．在专家审查

委员会的指导下，各专业测评组审查申请人员的讲授课题。

2．教师资格评定机构根据工作进程确定测试时间并通知申请

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测试。 3．各专业测评组汇总测评结

果，组长签署测评意见。填写《测评意见表》，详见附件2

－5。 4．专家审查委员会对各专业测评组报送的测评结果进

行审查，审查结果报教师资格管理机构审批。 测评表： 备注

： 1．各专业测评组成员在评课过程中做好听课记录，给予

申请人客观、公正、准确的评分。 2．“指标达成分值”内

，测评人可根据申请人的教学行为表现，参照相关测评指标

要求的“完全达到”、“大部分达到”、“基本达到”、“

部分达到”和“未达到”的程度，选择一个分值，画“”。

每一项指标要求的达成分值，只能选择一个分值。 3．算出

总得分签名后交测评组组长。总得分指“1-6”项“小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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